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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雪莲山中药种植与中医文化传播基地大棚及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雪莲山中药种植与中医文化传播基地大棚及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大棚建筑面积为320㎡，地上一层，桩基础，外墙为玻璃幕墙，安装工程为电气、给排水、采暖、通风空调、管沟土石方工程。
    加工车间建筑面积为226㎡，地上一层，桩基础，外墙为钢板外墙，安装工程为电气、综合布线、采暖、给排水、通风空调、消防、室外土石方等工作内容，具体施工内容及技术规格、参数按工程量清单明确的项目特征描述组织实施。
二、工程招标范围 
 招标文件、设计图纸范围内所有内容(包括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补充文件的所有工作内容 。
三、清单编制依据 
1、本工程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由乌鲁木齐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图纸及图纸答疑文件。
2、《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新建标[2019]4号文“关于调整我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4、 智慧工地基础配置费用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 智慧工地基础配置费用计取事项（试行）的通知》新建标函[2021]17 号。
5、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 2020 年第 120 号《关于新疆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计取方法的公告》。扬尘污染防 治增加费列入安全文明施工费作为不可竞争费用。
6、招标文件相关条款；
7、其他与工程相关的标准、规范及技术资料。

四、 其他说明事项 
1、本工程工程量清单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的规范及要求，使用表格及格式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要求执行，有更正的以勘误和解释为准；
2、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对于没有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的项目，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一个报价结算；
3、工程量清单及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和涂改，如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充资料为准；
4、工程量清单叙述不到位的，由投标人根据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招标答疑、图纸答疑及施工规范综合考虑在报价中。工程量清单中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所述内容只作为该项目在图纸中的一部分。投标人报价应按照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及有关规范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内容；
5、投标人根据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投标时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对工程量清单内容报价；
6、本说明未尽事项，以计价规范、工程量计算规范、计价管理办法、招标文件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
7、投标人在相应清单项的综合单价中应考虑辅材及配件等费用；
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脚手架使用费、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垂直运输机械使用费、环境保护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投标人结合工地现场条件、企业管理水平等相关因素，考虑在措施项目费中；
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为不可竞争费按规定统一填报。
其它需要说明：
①暂列金额：本工程暂列金暂按200000元（不含税）计入，结算时按文件规定按实结算。
②经与建设单位沟通智慧工地基础配置费暂按不计入。

	　





